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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63         证券简称：华熙生物        公告编号：2021-058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熙生物”）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华熙生

物研发中心提升改造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增加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科

技创新园作为华熙生物研发中心提升改造项目（以下简称“研发中心募投项目”）

的实施地点。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根据《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轻重缓急情况投入以下项目建设：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项目实施

地点 

1 华熙生物研发中心提升改造项目 40,066.90 40,066.90 济南，上海注 

2 华熙天津透明质酸钠及相关项目 110,692.43 110,692.43 天津 

3 华熙生物生命健康产业园项目 164,678.50 74,136.11 济南 

合计 315,437.83 224,895.44 - 

注：2020 年 4 月 28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增加

上海作为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二、 本次增加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情况 

1、研发中心募投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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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华熙生物，原计划在华熙生物和山东华熙海御

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御”）现有厂区实施，主要进行与公司主

营业务相关的原料产品、医疗终端产品、功能性护肤品以及保健食品的研发。2020

年 4 月 28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增加上海作为研发

中心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之一，上海地区的研发工作由华熙生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分公司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9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的公告》（编号：2020-011）。至此，研发中心募投项目由位于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上海研发中心及位于华熙生物和山东海御现有厂区的济南研发中

心共同实施。 

2、增加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科技创新园作为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公司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持续不断进行前瞻性研发布局，

加大研发领域的投入，提升自身研发实力，创建了六大核心技术平台，包括微生

物发酵平台、合成生物学研发平台、应用机理研发平台、中试转换平台、交联技

术平台、配方工艺研发平台，为公司实现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坚实稳固的平台技

术力量。2021 年上半年，公司围绕生物活性物绿色制造及在骨科、眼科、整形

外科等医药和医疗器械领域、功能性护肤品和功能性食品等领域应用开展了 160

项研发项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司研发人员已达 537 人。由于研发项目

和研发人员数量快速增长，济南厂区现有空间已无法满足研发需求，需要拓展研

发空间。为保障研发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选取了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科技创

新园作为公司济南研发中心新增场地。 

三、 本次增加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影响 

公司济南研发中心落户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科技创新园后，将充分享受该

园区提供的科技资源、人才扶持等各项优惠政策，有利于公司研发实力的提升以

及研发成果的转化。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增加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除增加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科技创新园作为研发中心募投项目的实

施地点外，研发中心募投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资金用途、实施主体及实施

方式等其他方面均无变化，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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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 

四、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

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 

2、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具体

实施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 

五、 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9 日 

 

 


